
 

 

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非貨櫃運送附加條款 (二) 

106.10.06(106)華產企字第 279 號函備查 
 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非貨櫃運送附加條款(二)，加繳保險費，

本附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其在「貨物運送人非貨櫃運送責任」為，對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使用本

保險契約所載明之陸上交通運送工具在台灣本島區域內運送貨物（以下簡稱保險標的物），於正常

運送途中，因意外事故致保險標的物毀損滅失，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，因受賠償請求而受

有損失時，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。  

 

另因下列事故所致之直接或間接損失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: 

當運送工具非為密閉式貨櫃車或箱型車種者，不論任何直接或間接因水濕所致之損失。 

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抵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，其他事項仍適用主

保險契約相關條款約定辦理。 

 

 
  

 


